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赣州市市属国有企业定向招聘随军未就业家属考试报名表）


	报考人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


报考人近期
1 寸免冠照片

	政治面貌
	
	籍贯
	
	随军年月
	
	

	职称
	
	报考岗位
	
	

	身份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学历学位
	
	毕业院校
及专业
	

	


配偶情况
	军人（消防人员）姓名
	
	所在部队（队伍及职务
	

	
	入伍时间
	
	待遇级别
	
	军衔（转改级别、
消防救援衔）本衔级时间
	

	
	是否因战因公致残
	
	表彰奖励情况
	
	联系电话
	

	

诚信承诺
	我已仔细阅读赣州市国有企业定向招聘公告，理解其内容，符合报考条件，自愿报考，我郑重承诺：一、本人所填写的信息、提供的证件真实准确；二、本人对因填写错误造成的后果，自愿承担责任；三、尊重考试及考核规则，遵守有关纪律，对违反有关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，自愿承担责任。
本人签名：	年	月	日

	
所在部队（消防救援支队）意见
	


（盖章）
年	月	日

	
赣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初审意见
	


（盖章）
年	月	日
	
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资格 审查意见
	


（盖章）
年	月	日

	
招聘企业岗位资格审查意见
	


（盖章）
年	月	日


注：本表填写一式两份，配偶所在驻市部队签署“情况属实”意见后，将此表与其他证明材料交赣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初审，初审通过后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随军家属身份的认定审查，招聘企业负责国有企业岗位资格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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